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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本
,

交通事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

狭义的交通事犯是指以交通工具为手段或者对

象的刑法上的犯罪
,

而广义的交通事犯则是指除了狭义的交通事犯以外
,

还包括要对其科处刑罚的违

反交通规则等情形
。

本文主要以狭义的交通犯罪
,

即交通事犯中的不作为犯为考察对象
,

同时也将涉

及到广义的交通犯罪
,

重点围绕交通事犯中的交通事故与不作为犯
、

轧逃与不作为犯以及违反救护义

务罪与违反报告义务罪的关系等问题
,

并结合司法判例展开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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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交通事犯
,

是指以交通工具为手段或者对象的刑法上的犯罪
,

例如
,

犯了危险驾驶

致死伤罪 第 条之
、

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 第 条
、

遗弃罪 第 一 条 等罪

的情形即是
。

但是
,

这些都是狭义上的交通犯罪
,

广义上所称的 「交通犯罪 」则除了交通事犯

以外
,

还包括例如道路交通法上的违反限制速度罪 道交法第 条第 项
、

第 条第 项第

号
、

同条第 项 这样的
、

要对其科处刑罚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形
。

〔 价 本文虽然是以

狭义的交通犯罪即交通事犯中的不作为犯为考察对象
,

但是
,

很多交通事犯
,

特别是业务上过失

致死伤罪 以及新设立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
,

都以违反道路交通法而构成的犯罪为原因甚至前

提
,

并且
,

在交通事犯中也往往发生违反救护义务罪 道交法第 条第 项前段
、

第 条
、

第 条之 第 号
、

违反报告义务罪 道交法第 条第 项后段
、

第 条第 项第 号

之类的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

鉴于此
,

本文也将涉及到广义的交通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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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交通事故与不作为犯

作为与不作为

在交通事故的场合
,

其行为很多可以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混合形态
。

例如
,

在应当以时速

公里行驶的地方却以 公里行驶
,

以致无法避免与小巷子中跑出来的小孩子相撞 高速驾驶

事例
,

关于这种情形
,

如果着眼于 以 公里行驶了 」的话
,

就属于作为 而如果着眼于

没有减速至 公里 」的话
,

就成了不作为
。

同样
,

在十字路口显示红灯时
,

不停车而继续行

驶
,

因而与其他车辆相撞的场合 红灯事例
,

如果着眼于 「驾车驶人了十字路口 」这一点来考

虑的话
,

就是作为 而若着眼于 「尽管是红灯却没有停车 」这一点来考虑的话
,

就成了不作为
。

可是
,

如果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作为的话
,

那么
,

所有人的行为都成了刑法禁止的对象
。

与之

不同
,

如果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不作为的话
,

那么
,

惟有具有作为义务的人 处于保障人地位的

人 才可能成为行为主体
。

由此
,

相关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

在刑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虽然 「作为 」是指实施一定的身体运动
,

而 「不作为 」是指没有实施 被社会所期待

的一定的身体运动
,

但是
,

如上所述
,

人的同一行为也会由于各人观点的不同
,

既可能被评价为

作为
,

也可能被评价为不作为
。

例如
,

一边对落水的儿童袖手旁观
,

一边站着继续和邻人谈话
,

而儿童最终溺死了 溺死事例
。

在这一场合
,

如果在站着谈话这一点上寻求成为基准的一定的

身体运动的话
,

那么
,

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实际上继续站着谈话的
“

作为
” ,

而如果在 被社会所

期待的 救助行为这一点上寻求成为基准的一定的身体运动的话
,

那么
,

行为人的行为就成了

实际上没有实施救助的
“

不作为
” 。

但是
,

在刑法上
,

是一定的身体运动对侵害法益 反过来说

的话
,

就是对法益的保护 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

在此例中
,

毋庸置疑
, “

救助行为
”

是具有刑法

意义的身体运动
,

因此
, “

没有救助
”

不救助 这一不作为才是该事案的行为样态
。

即使对被

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混合形态的事案
,

也必须从刑法的视点上将行为的态样确定为作为
、

不作为

中的某一个
,

在此基础上
,

再对其进行刑法的评价
。

关于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
,

虽然在学说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标准
,

〔 〕 但是
,

在把

通过
“

作为
”

而犯的罪理解为 「作为犯 」
、

把通过
“

不作为
”

而犯的罪理解为 「不作为犯 」时

【 」 凡
,

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这一问题就成了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问题
。

而关于区分

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标准
,

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
。

一是从规范论的角度加以分析 二是从法益论

的角度加以分析
。

第一种观点是根据被违反的规范的形式来区分二者
,

即在违反 「不得做 ⋯ ⋯

这种禁止规范时
,

成立作为犯
,

在违反 「必须做 ⋯⋯」这种命令规范时
,

则成立不作为犯
。

【 〕

但是
,

禁止规范也往往由不作为来侵害 不真正不作为犯
,

并且
,

命令规范也往往由

作为来侵害 不真正作为犯
,

因此
,

不能采取规范论的立场
。

由此
,

采取假定不存在行为人
,

法益状态又如何发生变化这种方法进行考察的第二种立场是妥当的
,

即把那些法益状态在行为人

实施行为之后才变得恶化的情形确定为作为 犯
,

而把那些没有使正在趋向恶化的法益状态变

好的情形确定为不作为 犯
。

【 」

不过
,

就本文所研究的交通事犯而言
,

由于很多交通事故是因驾驶人员的过失引起的 【

科
,

所以
,

特别成为问题的
,

是过失犯中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问题
。

过失犯与不作为犯

在新过失论中
,

倾向于根据前述第一种分析思路
,

把过失行为认定为是由违反命令规范的不

作为所构成的
。

【 例如
,

在高速驾驶的事例中
,

按照新过失论
,

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从

时速 公里行驶的标准中脱离出来
、

没有减速至 公里这种具有 疏忽 」的行为
,

也即把过

失行为认定为违反 必须减速至 公里 」这种命令规范的不作为
。

但是
,

从时速 公里的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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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脱离出来这一点即使是表明驾驶人员实际上以印 公里的时速行驶的
“

作为
”

是使结果发生

的危险行为的材料
,

没有减速至 公里的
“

不作为
”

本身也并不能成为过失行为
。

【 」
一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

,

无论是在已经减速至 公里的场合
,

还是在完全没有进行任何驾

驶行为的场合
,

都同样没有产生结果
。

因此
,

过失行为的实体仍然还是要到以时速印 公里这种

具有危险性的速度行驶了的
“

作为
”

上来寻求
。

【 」 一 而且
,

这个问题与新过失论要

求注意义务的内容是 结果回避义务 」紧密相关
。

「 州

结果回避义务意指 「应该为避免特定结果而应当采取在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措施的客观义

务 」
。

但是
,

对把结果回避义务理解为注意义务的内容的新过失论而言
,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

有关注意义务产生根据的问题
。

并且
,

作为奠定注意义务基础的根据
,

所举出的是各种行政取缔

法规
,

其典型是道路交通法上的交通规则
。

在判断交通事犯的违法性时
,

新过失论重视行为人是

否遵守了交通规则
。

因为交通规则通常要为谋求交通安全而命令驾驶人员实施一定的作为
,

所

以
,

新过失论认为
,

违反交通规则 命令 的不作为
,

同时就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的不作为
,

便构成了过失犯
。

但是 在高速驾驶事例以及红灯事例中
,

假若驾驶人员具有故意的话
,

那么
,

将其行为认定为作为犯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

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
,

故意犯与过失犯都应当根据

共同的标准来判断
。

因此
,

不应当把在故意犯中认定为作为犯的行为
,

在过失犯中认定为不作为

犯
。

在这一点上
,

将过失犯理解为不作为犯的新过失论尚残存着根本性疑问
。

与此不同
,

如果是从以旧过失论为前提并且与违法性本质相关的法益侵害说的立场来考虑的

话
,

那么
,

由于刑法是为了有助于保护法益的
,

所以
,

也必须与法益相关来理解作为和不作为

【 」
。

这样的话
,

在高速驾驶的事例中
,

由于是以时速 公里驾驶这种身体运动 作

为 才侵害了法益
,

或者说才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危险
,

所以
,

其行为样态是作为犯
。

同样
,

在

红灯事例中
,

也是由于尽管是红灯却把车驶人十字路口这种身体运动 作为 才引起事故的
,

所以
,

仍然构成作为犯
。

无论是高速驾驶事例还是红灯事例
,

其犯罪构造均与前述溺死事例不

同
。

在后者的场合
,

是已经产生了危险
,

要对没有避免这种危险的不作为 不救助 问罪
。

二
、

札逃与不作为犯

在不作为形态的交通事犯中
,

成为问题的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 「轧逃 」
。

不过
,

在此
,

与

下文要提到的 「伴随转移的轧逃 」不同
,

仅就轧逃属于不作为形态这一点而言
,

观点基本上是

一致的
,

见解的对立体现在轧逃行为构成什么罪这一点上
。

可以考虑的罪名
,

除了道路交通法规

定的违反救护义务罪
、

违反报告义务罪 前面已提到 之外
,

还有作为刑法犯的杀人罪 第

条 和遗弃罪 第 条 一 第 条
。

本文试以刑法犯为中心
,

考察其成立与否
。

单纯轧逃

在驾驶人员荤事并使被害人受伤后就从现场逃跑的 「单纯轧逃 」的场合
,

并不是行为人从

现场 「逃跑 」的
“

作为
” ,

而是 「不救助 」被害人的
“

不作为
” ,

才没有避免被害人的生命
、

身

体所遭受的危险或者说使其所受的这种危险增加了
。

因此
,

驾驶人员的行为态样属于不作为
,

这

一点并无疑问
。

问题是
,

对于这种场合中的驾驶人员
,

除了道路交通法上的违反救护义务罪和违

反报告义务罪之外
,

是否还成立基于不作为的杀人罪乃至 保护责任者 遗弃罪之类的刑法犯
。

杀人罪的成立与否

首先
,

有见解认为
,

即使是单纯的轧逃
,

在逃跑之时
,

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被害人死亡的话
,

就应认定不作为杀人 未遂 罪的成立
。

其中
,

多数看法在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中存在作为义

务时
,

强调了行为 不作为 本身的违法性 从行为无价值论角度分析
。

例如
,

有见解认为
,

由于 「行为人不仅认识到了被害人有死亡的危险
,

而且具有竟然利用该危险状态
、

置被害人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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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地的意思
,

所以
,

可以把放置有死亡危险的人不管的行为与杀人行为同样看待 【
、

咒
。

但是
,

关于犯罪的属性
、

程度
,

与作为犯 积极地引起危险的行为 相比
,

不作为犯

对既存的危险消极地不予避免的行为 在客观方面是不充分的
,

为此
,

就强调恶的意图
、

动

机
,

用主观方面来弥足不作为犯客观方面的不充分
,

恐有不当扩大作为义务的范围之嫌
。

说到

底
,

对结果发生的主观意欲
,

只是一种主观的违法要素
,

如果用它来强化不作为的违法性的话
,

就会陷人心情刑法
,

恐怕是不妥当的
。

还有见解认为
,

由过失的先行行为设定了被害人死亡的因

果流程时
,

就与作为存在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
。

因此
,

只要具备了杀人的未必故意
,

那么
,

就

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
。

〔 一 即 这一看法意在通过在先行行为 作为 中寻

求原因力
,

而把不真正不作为犯纳人本身便具备原因力的作为犯之中
。

但是
,

不作为是没有实施

被社会所期待的作为
,

因此
,

在 不真正 不作为犯中
,

当然就要求有不同于作为犯的独特逻

辑
。

另外
,

即使先行行为的确有可能成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
,

但是
,

与扑杀
、

刺杀
、

纹杀
、

射

杀之类的
“

作为 ” 的情况下的危险性不同
,

从不救助 不避免死亡的危险 这种不作为本身所

具有的危险性的程度来看
,

在形式上由先行行为中导出作为义务
,

再以具备杀人故意为前提
,

直

接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
,

是有疑问的
。

【 」 内
、

即

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成立与否

多数说认为
,

即使是单纯的轧逃
,

也成立基于不作为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 第 条
。

也

就是说
,

认为保护责任者具有基于保护责任的一定的作为义务
,

因而
,

违反该义务的不作为也构

成犯罪
。

【 」 巧 在此基础上
,

多数说指出
,

由于在肇事的驾驶人员 行为人 身上产生

了保护责任
,

并且
,

作为保护责任者的行为人遗弃了被害人 基于不作为的弃置
,

因此
,

成立

基于不作为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 ①。

问题是
,

产生保护责任的根据是什么
,

对此有两种看法
。

一种看法认为
,

道路交通法要求驾

驶人员履行救助伤员的义务 第 条
,

以此规定为根据
,

便直接推导出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中

的保护责任
,

从而认为由置去 不作为 也可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 ② 另一种看法认为
,

在汽

车的驾驶人员因过失撞到行人并使之受重伤的场合
,

基于该过失的先行行为便产生了对被害人的

保护义务
。

【 」 肠 在这些看法中
,

是把一般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 保障人的义务 理解

为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中的保护责任
。

因而
,

在与刑法第 条的关系上
,

基于法令以及条理

先行行为 而被确定具有作为义务的行为人 保障人 同时也是保护责任者
。

的确
,

不真正 不作为犯中的 「保障人 和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中的 「保护责任者 」都是

一种身分
。

但是
,

二者的性质不同
。

前者将违反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与基于作

为而实现的构成要件置于相同地位
,

是所谓 「构成的违法身份 」
。

与此不同
,

后者基于原本是父

母与子女
、

夫妇等保护共同体的地位而产生
,

这种行为人由于实施遗弃行为就要承担较单纯遗弃

罪 第 条 更重的责任
,

是所谓 「加重的责任身分 」③
。

就后者来说
,

为了确定保护责任的

成立
,

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必须存在足以排除第三人介人的紧密的保护与被保护的生活关系
。

然而
,

在单纯轧逃的场合
,

不能认为在作为行为人的驾驶人员与作为被害人的其他交通参与者

例如行人 之间存在能够肯定保护责任这种程度的保护与被保护的紧密生活关系
。

单纯遗弃罪的成立与否

因此
,

即使认为基于先行行为而产生了行为人应该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
,

行为人的不作为

① 如果从
“

不作为形态的遗弃全部被包含在
‘

不保护
’

之中
’

的观点出发
,

例如日高义博 《遗弃罪的问题点 》
,

载中

山研一等编 《现代刑法讲座 》 年
,

第 页以下
,

那么
,

就会成立第 条后段的不保护罪
。

② 最商法院昭和 年 月 日的判决 刑集第 卷第 号第 页
。

但是
,

当时的规定是道路交通取缔法第 条
以及该法的施行法令第 条

。

③ 与此不同
,

把保护贵任者解释为违法身分的
,

有西田典之 《刑法各论 》 第 版
,

以犯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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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了这一义务而构成违法
,

结果也要认为行为人并非立即处于保护责任者的地位
。

如果这样

的话
,

接下来有必要考虑行为人是否不构成第 条的单纯遗弃罪
。

关于这一点
,

通说认为
,

第

条不包括不作为犯
,

从而否定了单纯遗弃罪的成立
。

但是
,

如果对第 条与第 条前段

的法律条文加以比较的话
,

就会发现二者的行为都是 「遗弃 」
,

其间在词句表述上并无差异
,

并

且
,

两罪的保护法益是一样的
,

罪质都是针对生命
、

身体的危险犯
。

因此
,

如果第 条的

「遗弃 」中包含不作为形态的话
,

那么
,

把第 条的 「遗弃 」也解释为包含不作为就是理所当

然的
。

【 」 刊 在单纯轧逃的场合
,

行为人把被害人放置在现场 弃之不顾
,

就违

反了 「应该救助被害人 」的作为义务
,

因此
,

可以认为是纯粹地遗弃了被害人
。

【 」 咫
、

】兮
、

凡

在认为单纯轧逃成立单纯遗弃罪的场合
,

成为问题的是
,

本罪与道路交通法上的违反救护义

务罪之间的罪数关系
。

通说认为
,

救护义务只不过是为了交通安全而形成的协助警察的义务
,

因

此
,

把违反救护义务罪仅仅解释为行政犯 在这一场合
,

两罪之间属于观念的竟合
。

但是
,

这

样的理解无法说明为什么违反救助义务罪的法定刑 上限是惩役 年 比单纯遗弃罪的法定刑

上限是惩役 年 更重的理由①。

因此
,

为了合理地说明二者在法定刑上的差距
,

就不得不把

违反救护义务罪解释为是除了道路交通安全之外
,

也把受伤者的生命
、

身体安全作为保护法益加

以规定的犯罪
。

【 〕 洲〕 这样
,

就应当把违反救护义务罪看成是考虑了轧逃事犯的恶劣性质

以及行政取缔目的的单纯遗弃罪的特别加重类型
。

由此
,

恐怕应当把二罪的关系解释为法条竞

合②
。

伴随着转移的轧逃

肇事的驾驶者虽然打算救助受伤者并且将其抱到自己的车上后离开了现场
,

但是
,

却在中途

放弃了救助意思
,

把受伤者弃于别处
。

关于这种 「伴随转移 移置 的轧逃 」
,

其行为态样是否

属于不作为原本就存在问题
。

行为人的转移行为是基于一定的身体运动的
,

如果着眼于此的话
,

就能够把行为人的行为看作是作为
。

此外
,

学说中也有见解认为
,

虽然在伴随转移 移置 这

种作为这一点上
,

上述情形与不作为并不相同
,

但是
,

在转移 移置 本身并没有直接地设定

死亡的原因这一点上
,

上述情形也与作为犯中的作为有所不同
,

因此
,

上述情形属于既不同于作

为
,

也不同于不作为的 「第 种类型的行为 」
。

【 」 肠 但是
,

暂且不说由转移行为才使法

益侵害的危险现实化了
,

或者使最初的危险飞跃升高的情形
,

在由先行的交通事故已经产生了危

险
、

应当予以立即救助的通常的事案中
,

伴随转移的轧逃恐怕也应当构成不作为犯
。

其原因是

在没有实施社会所期待的救助活动 一定的身体运动 的行为 不作为 这一点上
,

单纯轧逃

与伴随着转移的轧逃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

如果说二者有不同的话
,

恐怕是体现在对行为人课以的

作为义务的程度
、

有无保护责任以及因此而成立的犯罪类型上的不同
。

杀人罪的成立与否

认为即使是单纯轧逃也可能成立杀人罪的观点自不待言
,

即便是进行消极解释的观点一般也

认为伴随转移的轧逃具有成立 基于不作为的 杀人的余地
。

的确
,

在伴随转移的轧逃的场合
,

不能否定的是
,

往往由于行为人把被害人转移到了更加难以救助的场所
,

这就提高了受伤者死亡

的危险
。

但是
,

客观地看
,

并非所有的转移行为 遗弃行为 都产生了只能被评价为杀人行为

的高度危险性
,

因此
,

仅仅以接受受伤者的行为 转移行为 以及存在杀人故意
,

还难以给杀

人 未遂 罪的成立奠定基础
。

要认定杀人罪的成立
,

把被害人转移至另一场所
,

并且加以放

① 在明显违反了协助普察的义务时
,

违反报告义务罪的法定刑最高也仅为 个月惩役 道交法第 条第 项第 号
。

② 另外
,

在遗弃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场合
,

可以认为成立遗弃等致死伤罪 第 条
,

因此
,

设想单纯轧逃成立单

纯遗弃罪
,

是有愈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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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行为必须具有足以被评价为杀人行为的高度危险性
。

首先
,

在开始实施遗弃行为时致人死亡的危险性并不大的场合
,

要认定杀人罪的成立
,

转移

行为必须导致受伤者出现冻死
、

溺死
、

窒息死亡之类的情形
,

即转移成为受伤者死亡的决定性原

因
。

【巧 〕 巧 也就是说
,

在这种场合要成立杀人罪的话
,

就必须实施了把被害人弃于海里或

者远离人烟的山里之类的行为
,

需要能够把转移行为评价为作为
。

因此
,

在对生命的危险并不大

的场合
,

对遗弃行为并不能成为导致死亡的决定性原因的事例
,

不能认定为 基于不作为形态

的 杀人
。

其次
,

在事故发生时已经产生了被害人死亡的高度的盖然性的场合
,

以存在杀人故

意为前提
,

可以认为能够成立基于不作为的杀人
。

其理由是
,

在肇事当时
,

如果属于不立即把被

害人送进医院就来不及抢救这种存在对被害人生命的高度危险性的情形
,

那么
,

行为人就通过转

移行为而形成了对被害人的排他性支配
,

就积极地剥夺了第三人救助被害人的最后机会
。

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的成立与否

与单纯轧逃不同
,

在肇事时并没有产生大的危险的场合
,

伴随转移的轧逃行为也有可能成立

保护责任者遗弃罪
。

的确
,

在没有对受伤者采取任何的救护措施
,

只不过是仅仅将受伤者抱上

自己的车
,

运至他处后置放这种场合
,

由于没有接受救护
,

并且
,

排他性支配关系也较弱
,

所

以
,

认为存在保护责任是有疑问的 不过
,

作为义务已经产生了
。

尽管如此
,

至少在驾驶人员

想要救护受伤者并将其抱人 自己的车内
、

向医院驶去
,

却在中途放弃救护意思
,

将受伤者放置在

他处这种场合
,

由于行为人通过接受行为而将受伤者置于 自己的管理之下
,

排除了第三人的介人

排他性支配
,

即便这只是暂时的
,

也与被害人之间产生了紧密的保护关系
,

所以
,

恐怕也还

是认定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为宜
。

【 〕

三
、

违反救护义务罪与违反报告义务罪的关系

道路交通法第 条第 项规定
,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
,

车辆等的驾驶人员负有救助受伤者的

义务和向警察报告事故的义务
。

在虽然肇事使人受伤
,

却既未救护受伤者也未向替察报告
,

而是

从现场逃跑的场合 轧逃
,

违反救护义务罪与违反报告义务罪之间就在罪数关系上存在问题
。

如果一般地说这个问题的话
,

就是当 个不作为犯罪行为发生于同一时机时
,

是应当将之认定为

个行为 不作为 引起的事案 观念的竞合
,

还是应当将之认定为 个行为 不作为 引起

的事案 并合罪
。

关于这种罪数关系
,

只要遵从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②
,

即在观念的竞合中
,

「所谓一个行为
,

是指在脱离法的评价
、

不考虑构成要件性观点的自然观察之下
,

行为人的动态

在社会的见解上被评价为一个行为的场合
,

那么
,

正如该判例所示
,

在轧逃构成违反救护义务

罪和违反报告义务罪的场合
,

作为社会性事件
,

它通常在观念上被认为是一个事件
。

由于在社会

的见解上
,

违反该场合中的救护义务
、

报告义务的不作为应当被评价为一个动态
,

因此
,

两罪的

关系是观念的竞合③。

虽然判例把轧逃的事实解释为 个不作为 行为
,

但是
,

在不作为犯中
,

由于作为义务所

决定的
“

作为
”

以外的动态情况全部是以行为 不作为 的形式成立的
,

因此
,

即使轧逃是一

个社会性动态
,

也应当说它并非不作为本身
。

在这一场合
,

成为判断个数对象的行为是
“

没有

救护
”

不救护
、 “

没有报告
”

不报告 这两个不作为 行为
,

二者在行为的意义和内容上

有差异
,

在社会的见解上也应当看成 个行为
。

虽然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遗弃和不救护都是针对

① 这方面的判例
,

有最高法院昭和 年 月 日的判决 刑集第 卷第 号第 页
。

② 最高法院大法庭昭和 年 月 日的判决 刑集第 卷第 号第 页
。

③ 最高法院大法庭昭和 年 月 日的判决 刑集第 卷第 号第 朝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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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

身体的危险行为
,

可以被评价为 个行为
,

但是
,

具有不同的意义
。

因此
,

只要不存在救

护伤员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报告事故的义务这种特殊情况
,

例如
,

在能够把受伤者送到警察局附属

的医院
,

却没有这么做的场合
,

就应该认为违反救助义务罪和违反报告义务罪成立并合罪
。

〔 凡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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